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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私权是作为个体的人所拥有的并保障其生活安宁与独立的一种重要人格权$

此隐私权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权利$而在家庭成员由于共同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家庭+团体

性,的特征"使得侵犯隐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且由于家庭成员关系的特殊性而并未获得

应有的关注$本文以隐私权冲突为视角"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分析父母子女之间的隐私权冲突

与夫妻之间的隐私权冲突"并且通过对中国现有司法判决中的相关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最

后提出了隐私权冲突的权利优先判断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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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的权利冲突并不罕见'但是近亲属之间的人格权冲突'却是一个为法学界所忽视的问题"

虽然已经早有学者提到了人格权的权利冲突与权利限制!

'但是罕有论述亲属间的权利冲突之法律调

整的)问题是"在父母子女之间或者配偶之间发生人格权冲突或者侵犯人格权之时'是否有区别于第



三人侵犯人格权的特别规范来适用0在权利冲突之时认定哪个权利应当得到优先保护'或者是否赋予

近亲属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侵权豁免0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在这类情况下'不仅仅要考虑

所涉人格权本身所要保护的法益'更需要考虑亲属法所保护的特别的价值)

一" 父母子女间人格权的冲突

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在"$$4年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演讲中曾经讲到其未婚先孕的母亲迫于

压力而不得不将其送养出去!

)但是乔布斯是美国被收养人中较为少见的能够知道其生父母是谁的美

国人)在美国'绝大部分被收养人是不知道其生父母的)事实上'关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能否知晓其生

父母或者其来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不仅在收养'在被遗弃孩子(人工受精生育的

孩子及单身妈妈生下的孩子'都存在着未成年子女是否有知道其身世的权利的问题$K@BLII'X-'>L?K

Q@'*'B@E,*@M?-I@IO%)承认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当此项权利与母亲或者收养父母的隐

私权冲突的时候怎么办0例如在美国犹他州'立法就直接规定 !为保持其对被收养人的监护利益'养

父母拥有自主权及隐私'并且受州宪法的保护)#

#在美国这样的立法并不罕见'主要是为了保护收养

家庭的稳定与养父母的利益)

意大利的情况也曾非常类似)根据!96.年的第!6#号法律$*?BB?-(!6# M?*!96.%第"6条的规定"

!民政部门的官员不得向任何人提供任何可能披露收养关系的文件或者档案'除非有来自司法机关

的令# )此项规定中的!任何人# '包括被收养人本人)当时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收养是!被收养人被

拟制的重新出生# )基于这项法律拟制的事实'被收养人从此完全断了其与生父母的关系'与养父

母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因此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知晓其生父母#的权利'因为!生父母#在法律上

应该不存在了'成为了陌生人)

*!+

当时的立法目的'一则为了避免法律上的父母与生父母这样双重

父母存在可能引起的混乱&二则在平衡送养人$生父母% (收养人$养父母%与被收养人的利益之时'

刻意倾向了那些付出自己的时间和财力抚养他人无力或者不愿抚养孩子的收养人)当然也有些许

例外)根据有据可查的资料'第一个通过司法程序要求知道生父母的案件'是一个涉及到被收养人

身体健康的'即知晓其生父母$的身体状况%有助于被收养人的治疗活动的开展)

$但是这样的案件

是罕见而孤立的'普通的被收养人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被法院所接受的理由来找到其生父母'尽管很

多人在知晓了自己是被收养的身份之后'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其他目的都有着进一步知晓其

身世即生父母的愿望)

在一系列意大利所参加的国际公约的推定下'特别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第Y条第!款的规

定%

'"$$!年意大利对-收养法.进行立法修订的时候'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即第"6条第!款规定"!在被

收养人"4岁之前'其养父母应该在其认为合适的场合以合适的方式告知其身世'即他e她是被收养人

这一身份#&第4款又规定!在被收养人在"4周岁的时候可以知晓其生父母的情况&如果被收养人的身

体(精神状况出现了严重情况'在其成年之时就应当告知其这些信息#)意大利选择了"4岁这个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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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美国是鼓励未婚先孕的女性将孩子送养的)因为根据社会学的观点'如果不允许未婚女性送养'绝大部

分女性将不得不选择流产)例如犹他州的立法规定"!8- F-H,KK@?M H'IL?K' N,E?M >@IL IL?K?DJ'-D@Q@*@IO'NH,X@-BEKFE@,*M?=

E@D@'-D,Q'FIIL?NFIFK?'N,-?>Q'K- EL@*M' @D?-I@I*?M I'JK@G,EO' ,-M L,DIL?K@BLII'H,X?I@H?*O,-M ,JJK'JK@,I?M?E@D@'-DK?=

B,KM@-BL?KNFIFK?,-M IL?NFIFK?'NIL?EL@*M' ,-M @D?-I@I*?M I',DDFK,-E?K?B,KM@-BIL?J?KH,-?-E?'N,- ,M'JI@G?J*,E?H?-I#)

2(W?DD'-' 3T-N'KE@-BIL?PL@*MCDZ@BLII'X-'>L?KdK@B@-D" P'-IK,DI@-B8JJK',EL?DF-M?KIL?P'-G?-I@'- '- IL?Z@BLID

'NIL?PL@*M ,-M IL?TFK'J?,- P'-G?-I@'- '- SFH,- Z@BLIDC$"$$Y% "! ;-I?K-,I@'-,*+'FK-,*'NR,>' _'*@EO,-M IL?0,H@*O!.Y(

UI,L P'M?' [@I*?Y6WPL,JI?K7 2?EI@'- !$"" ,M'JI@G?J,K?-IDL,G?,E'-DI@IFI@'-,**OJK'I?EI?M *@Q?KIO,-M JK@G,EO@-I?K=

?DI@- K?I,@-@-BEFDI'MO'N,- ,M'JI?M 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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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Y条第!款规定如下"!儿童出生后应立即登记'并有自出生起获得姓名的权利'有获得国籍的权利'以及尽可

能知道谁是其父母并受其父母照料的权利)#



是因为立法者认为在这个年龄已经足够成熟'告知其生父母的状况不会给他带来严重的心理冲击)

上述立法只是解决了养父母与被收养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之时'即前者的隐私权与后者的知情权

冲突之时'法律倾向性地保护了后者)但是并未解决其生父母的隐私权冲突问题'即如果生父母拒绝

被知晓身份'谁的权利优先0关于这个问题'修改后的-收养法.并未解决)从技术层面看'一个现实的

问题是"为了保护被收养人将来行使对身世的知情权而必须要求在分娩之时要求母亲填写真实的身

份信息'因为不要求填写真实信息的话'技术上将来无法知晓谁是生母)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立法者刻

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因此应当解读为生父母永远有权保持不被!发现#'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们的隐私

权'常常还是他们当初送养的时候的一个前提条件)

*"+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和法官都认同这个观点'

这个问题一度被提交到宪法法院)"$$4年'意大利宪法法院在当年的第#"4号判决中认为!生$父%母完

全有权拒绝被知晓#'使得这段纷争落下帷幕)事实上'宪法法院在其判决的理由部分沿用了非常传统

的一个理由"即匿名分娩使得那些不想被人知道此事的孕妇们毫无顾忌地去选择正规的医院分娩&如

果强迫一定要实名制'可能会导致部分人选择过早的流产'或者选择去黑医院'这些都将很可能危及

到孕妇的生命与健康)

再来看看我国的立法)-收养法.第""条规定如下"!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

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此项规定的义务人是!其他人#'理应包括对办理收养手续并存档的民政

部门)但如果被收养人要求知道'是否应当满足这个请求呢0特别是我国也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

利公约.'公约的第Y条第!款确实是规定了儿童对自己身世的知情权)

在父母子女的人格权冲突之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人格权冲突一样'都需要进行利益之间的平

衡)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公约都强调了儿童利益的优先保护'而刻意 !削

减#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确实'尽管源于古罗马的!孩子是父母的财产#甚至可以出售孩子抵债的立法

已经在两个世纪前消失了'但是!孩子是父母的财产# !监护是父母权威的体现#这样的观念'无论是

在东方的中国还是西欧(北美'都远未消失'而各层次的立法与司法的目标之一'就是确认并强化未成

年人的利益独立性)体现在本文议题中'就是逐步认可被收养人对自己身世的知情权'并且确认这种知

情权在特定情况下高于父母的隐私权)甚至部分学者认为'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世与血缘关系$血统%'是

大大有助于一个人人格的发展的'因此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观点是确认未成年子女的知情权)

*.+

当然亲属法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与价值都是多元的'需要通盘考虑)例如在意大利'只有在"4岁的时候

才有权知道其生父母)同时意大利宪法法院也确认了生母匿名的权利'该项规定与其是否认了孩子的知

情权'不如说是保护匿名生育带来的额外利益'即鼓励孕妇去正规医院生育而不是选择流产或者找黑医生)

除了收养关系外'非婚生子(精子银行获取精子的人工生育子女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

对于这

些父母子女之间的人格权特别是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冲突的判断'需要从传统文化(立法及伦理多

方面考虑'即使在!子女利益优先#被逐渐认可的这个时代)

二" 夫妻之间的隐私权冲突!比较法视野

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否意味着彼此之间没有隐私权了0

夫妻是最亲密的伙伴'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并且财产上多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相互之间有家事

代理权'彼此似乎是一体化的'因为属于!一家人#)但是除了配偶这个亲属法上的身份'每个人还有一

个自我的身份'即作为独立主体的身份)因此上文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亲如配偶'也应当

有各自的隐私权)就如意大利最高法院在"$$7年的一个判决中认为!共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并不意味

着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

!美国的法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佛罗里达州法院曾经说过!我们注意

宪法性权利即个人的独立性并不因结婚而丧失$^?-'I?IL,IH,KK@,B?M'?D-'IM?DIK'O'-?CDE'-DI@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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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性结论'夫妻之间是存在着隐私权的)问题是夫妻间的隐私限度'是否有特别的规定呢0

隐私权冲突在美国并不罕见'甚至有美国人认为!谁最有可能侵犯你的隐私权0当然是你的配偶$[L?

W@BB?DI_K@G,EOZ@DX0 A'FK2J'FD?%)#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怀特夫妇隐私权诉讼案"

)在该案中妻子使用家中的电脑登陆了丈夫的私人邮

箱)对于此行为'法官认为!侵入他人物件以获取信息的行为'即使没有向任何第三人扩散'也应承担

责任)#

#但是法官又认为!由于原告居住于家中的阳光房之内'被告及他们的孩子都能正常的出入该

房间'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毫无障碍地使用阳光房之内的电脑)因此无论原告主观上如何地期待其隐

私得到保护'这种期待在这样的家庭状况下是不合理的#)在此'法官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及共

同居住的现实'否认了原告的隐私权诉求)

在另外一个较为著名的案件$中'妻子通过私人侦探在丈夫独居的公寓的卧室中安装了一个隐蔽的

摄像头'后来被丈夫发现后被起诉)北卡罗纳州上诉法院$&'KIL P,K'*@-,P'FKI'N8JJ?,*D%认为!夫妻之间

对隐私权的期待'在部分情况下确实是要少于单身人士$?VJ?EI,I@'- 'NJK@G,EOH@BLI' @- D'H?E,D?D' Q?

*?DDN'KH,KK@?M J?KD'-DIL,- N'KD@-B*?J?KD'-D%#'但本案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事发地为丈夫独居的公

寓)此案之所以为法学界重视'是因为通过该案法院确定了一个基本准则'即"应当区分夫妻是否共同居

住还是分别居住0从另一角度看'夫妻的亲密关系及共同生活的现实构成了配偶的隐私权的限制)

在婚姻危机或者离婚之时能否超越隐私权取证0如果一方有边缘性的证据怀疑对方不忠'是否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进一步获知对方的具体情况0或者在诉讼中提供通过涉嫌侵犯对方隐私权而获得

的信息或者资料作为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呢0这些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

美国部分州肯定了!通奸无隐私权可言$IL?K?@D-'K@BLI'NJK@G,EO@- ,MF*I?KO%#'基于一个非常简

单的理由"因为通奸后配偶一方存在着另一方将性病从第三方传染给自己风险)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

身体健康'配偶一方有充足的理由和正当性去调查对方是否有背叛行为)

*4+

当然也有部分州对此问题

采取了保守的态度'即认为不管是否是夫妻'都不得通过安装间谍软件或者键盘记录软件等方式侵入

对方的私密领域'夫妻关系和追查可能存在的通奸不是限制隐私权的正当理由)

在欧洲的意大利'对于在收集对方不忠证据之时是否可以!侵入#对方电子邮件信箱(监听对方通

信'司法裁判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学界则越来越倾向于认可这些证据的效力'同时对这些证

据的披露和传播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具体而言'一方面意大利的立法规定即使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未经对方同意一方不得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取对方受法律优先保护的隐私类信息$包括种族民族血缘

信息(宗教信仰(政治主张(所加入的政党(协会(宗教组织或者工会'健康状况及性能力状况%

%

&另一

方面在离婚诉讼中'如果与己方的诉讼请求有直接关系的'一方有权获知对方的上述受法律优先保护

的隐私类信息'但是即使对方应法官要求已经做了披露'被告知方都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进一步披露)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作为一般规则都认可夫妻之间存在着隐私权'但是都承认在特定情况下配

偶间的隐私权必须有一定的限制)限制的理由'其实就是承认家庭或者夫妻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高

于个人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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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隐私权冲突!中国法的实证

就夫妻之间是否有财产信息的隐私'部分地方性法规已经率先对此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规定)

典型的例子如"$!!年-济南市妇女权益保障若干规定.)该规定第"#条第"款规定"!夫妻一方持身份

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向工商行政(住房保障(车辆管理等部门申请查

询另一方的财产状况'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受理'并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此前的"$$9年'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广州市妇女权

益保障规定$草案%.'内容基本一致&最近的广东省江门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江门市

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中都有类似的规定)

此类规定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法律效力以及不断出现的一方在离异之时隐瞒(转移财产的现实

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利于保护夫妻在财产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事实上上文引用的三个地方

性规定都是妇联主导下制订的)一个人拥有财产的状况显然属于隐私之一'但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

制'个人名下的财产很可能具有夫妻共有的属性)因此配偶一方查询对方名下是否登记有财产是行使

对自己财产份额的知情权'对方不得以隐私权作为抗辩)当然'此项规定显然忽视了除了夫妻共同财

产制之外尚有可能适用分别财产制'并且即使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也不排除拥有婚前财产的情况)

就司法现状'笔者通过在中国法院网上的关键词搜索'找到了一系列的涉及到夫妻隐私权冲突的案例)

比如在!刘某某与王某离婚案!

#!杨某诉田某离婚案"

#等一系列的案件中'原告以被告通过查看

手机(向第三人披露等方式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以此作为请求离婚的理由)可见'尊重隐私权在婚

姻关系维系中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

在!原告李 88诉被告李 WW

#

#一案中'被告打印了原告与婚外异性7#页的聊天记录作为对方发

生婚外情的证据)一个人的聊天纪录显然是隐私'但是在该案中法院认可了该项证据'也即认可了被

告获取这些聊天记录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同样在另外一个案例即!刘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

一案#

$中'被告打印了原告与婚外异性的通讯记录'在该案中'法院也认可了这项证据'间接认可了被

告获取对方通讯记录的合法性)

在!张好参与曾雷平离婚纠纷一案%

#中'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原告的精液化验单来支持自己的主

张'而原告认为此项证据因侵犯隐私权而不具有证据应有的!合法性#要件)最终法院在判决中'虽然以无

关联性为由未认可该项证据'但是法院并不否认妻子有权获取丈夫的精液化验单即对丈夫的身体生理状况

可以知晓'如果进一步解读'甚至可以认为法院认为妻子可以未经丈夫同意对对方的生理状况进行了解)

在!原告谢某某诉被告王某某离婚纠纷&

#一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偷偷录音)法院明确认为!录音

地点系在家庭卧室中'录音对话限于原被告之间'原被告系夫妻关系'该录音不存在侵犯原告隐私)#

这些案例虽然是碎片化的'并且仅仅代表了审理案件的法官的意见'并不能上升为!司法界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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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现实'即一方面当事人已经在重视夫妻间的隐私问题&而在另一

方面'法院认可夫妻关系可以成为!侵犯隐私权#的一种豁免"因为无论是获取聊天纪录(通讯记录还

是对他人精液进行生化检验'都符合侵犯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四" 结%论

本文以父母子女关系中的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以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隐私权冲突为视角'展

示了亲属间人格权冲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人格权最终保护的是作为个人的人之尊严和独立性&而在亲属法的视野里'家庭的伦理价值在一

定程度上超越了个体'因此对人格权特别是隐私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乃自然的原因)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近"$年的发展趋势是"在父母子女关系上'更进一步强调子女的独立性'因此

在发生权利冲突的时候'天平更倾向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意愿)"!世纪的今天的未成年人'由于

脱离家庭而接受学校的教育并且获取知识的便利性'其作为完全独立的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姿态出

现)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例如意大利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送养,收养关系中的三方主体的利益如何

平衡'所需要考虑的利益保护与因素都是多元的)

而在夫妻关系中'一方面都认可即使在婚姻关系下夫妻之间任何一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即认可

相互之间隐私权的存在)但是在另一方面'基于共同生活中空间的重合性及夫妻关系的亲密性而承认

在特定情况下隐私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无论是意大利还是美国'对于为维系家庭及惩罚婚姻的背叛者'对配偶一方在婚姻危机及离婚诉

讼中!窥探#对方隐私权的'都做了一系列宽容的例外规定)可见'在这些方面'司法界承认亲属法所承

载的价值高于个人人格权所蕴含的价值)

在中国的离婚诉讼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和倾向)虽然一个人的财产信息被认定为隐私权的范

畴应该不存在争议'但是为了打击在离婚之时隐匿财产或者为了保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的知情

权'地方性立法已经开始明确规定了此类的知情权优于隐私权)在诉讼实践中'法院也对一方!侵犯隐

私#所获得的证据材料采纳了宽容甚至认可的立场)实践虽然如此'但还是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检讨

和立法上的明确规定)

陌生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也许只要比较两个主体各自的法益的位阶不同就能较快地得出一个结

论)但是在亲属间的权利冲突'需要考量的因素更多'因为家庭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个体而存在并且需

要法律进行保护的价值利益主体)而对家庭的价值判断'除了法律因素之外'还需要综合参考社会传

统(文化传统等因素'并非一件易事)从立法的层面'只能做出一些原则性的标准'应当赋予法官更多

的自由裁量权以在司法中实现真正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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